
中英国际低碳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办法 

根据《上海交通大学关于印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的

通知》（沪交研〔2022〕9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落实学校研究生奖

学金政策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地做好中英国际低碳学院硕士研究生

学业奖助学金评定工作，以培育积极进取的学术氛围，提高硕士研

究生培养质量，经学院研究决定，现将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助学金评

定方法公示如下： 

一、评定办法 

1、评审委员会 

组长：院长 

组员：副书记、教学副院长、导师代表、学生代表、教务主管、学

工办负责人等 

2、参评对象 

适用于我院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。 

3、奖学金标准 

一等奖 1000 元/月，授予比例为 30%；二等奖 500 元/月，授予

比例为 70%。 

4、评审与发放 

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般在每年 10 月份进行评定，并于 12

月初一次性发放当年的学业奖学金。学制内发放 4次，第四次为毕

业年 3月份。 



 第一次评定：按入学总成绩（初试+复试）从高到低进行分专业

排序。评定等级有效期计 4个月（当年 9月-12月）。

1) 推免学生入学笔试分数的参考值，均按统考初试排名第一

的分数进行取值；

2) 如遇成绩相同，则按本科学校综合排名进行前后排序；

3) 调剂入学的学生，则自动评定为二等奖学金。

 第二、三次评定：在入学后的第二、第三年的 10月份按学业成

绩（90%）、综合素养（10%）以及科研成果（附加分）三部分进

行综合评定。具体评分参考学院硕士研究生奖学金综合成绩评

定细则。

 第四次评定：毕业当年延用最近一次结果，评定等级有效期为毕

业前的 1月-3月。

5、学籍异动学生的奖学金评定 

对于经研究生院批准的学籍异动研究生，学院将依据学校相关要

求进行相应评定。 

二、 工作程序 

1、奖学金发布及申请材料递交； 

2、评审委员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； 

3、评审委员会召开会议评定学业奖学金； 

4、公示奖学金名单，处理异议并上报名单。 



各项工作具体时间节点和安排由评审委员会根据学校统一部

署和实际工作需要确定。 

本细则若有与学校和上级有关规定发生冲突的内容,按学校和

上级有关规定办理。 

三、申请材料 

对于第二、三次参评的研究生，学院将根据学生提供的论文

专利、科创赛事、所获荣誉、公益活动等内容进行综合评定。未

递交申请材料者，由评审委员会根据所能掌握的客观情况等进行

等级确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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